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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关于发布2021年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标准研编计划（第二批）的通知》

的要求，编制组经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国内外先进标准，并

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制了本标准。

本标准共包括 8章，主要技术内容是：1总则、2术语、3基本规定、4设计

与选型、5施工与用材、6使用与维护、7拆除与处置、8创新。

本标准的某些内容可能直接或间接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

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主编单位：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绿色建筑与节能专业委员

本标准由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归口管理，由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绿色建筑与

节能专业委员会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反

馈给解释单位（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 9号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办公楼，

邮政编码 100835；邮箱：winnie091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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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贯彻落实建筑领域碳达峰碳中和相关政策，促进民用建筑绿色低碳发展，

降低建筑全寿命期碳排放，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民用建筑全寿命期内的低碳性能评价。

1.0.3 低碳建筑评价应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结合建筑所在地域的气候、环境、

经济、文化、可再生能源资源等特点，对低碳建筑的设计、建造、使用以及拆除

等全寿命期各阶段的低碳性能进行综合评价。

1.0.4 低碳建筑的评价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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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低碳建筑 low carbon building
在满足建筑使用要求的基础上，以较少的化石能源和资源消耗，在全寿命期

实现最大限度降低碳排放的建筑。

2.0.2 建筑碳排放 building carbon emission
建筑物在与其有关的建材生产及运输、建筑建造、建筑运行及维护、报废拆

除等阶段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的总和，可分为隐含碳排放和运行碳排放，以二氧

化碳当量表示。

2.0.3 建筑隐含碳排放 building embodied carbon emission
在建筑全寿命期内，与建材生产及运输、建筑建造、建筑维护及拆除等相关

的温室气体排放的总和，以二氧化碳当量表示。

2.0.4 建筑运行碳排放 building in-use carbon emission
建筑运行阶段使用能源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包括直接消耗化石能源产生的

直接排放和外购电力、热力产生的间接排放，以二氧化碳当量表示。

2.0.5 碳排放因子 carbon emission factor
表征各种能源、资源消耗与温室气体排放的关系，用二氧化碳当量与相关的

活动单位表示。

2.0.6 固碳建材 carbon curing building material
在生长、制造或使用过程中，能够吸附并固化二氧化碳的建筑材料。

2.0.7 可再生能源利用率 renewable energy replacement rate
建筑使用自身或项目周边可再生能源占建筑全部能源用量的比例，亦可称为

可再生能源替代率。

2.0.8 绿容率 green volume ratio
场地内各类植被叶面积总量与场地面积的比值，亦称为绿量容积率。

2.0.9 初级活动数据 primary activity data
通过监测设备直接获得的能源、资源消耗数据。

2.0.10 次级活动数据 secondary activity data
除初级活动数据以外，通过其他方式获取的能源、资源消耗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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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一般规定

3.1.1 低碳建筑评价应以单栋建筑或建筑群为评价对象，涉及系统性、整体性的

指标，应基于建筑所属工程项目的总体进行评价。

3.1.2 低碳建筑的碳排放强度应满足国家现行有关标准或管理规定的要求。

3.1.3 低碳建筑评价分为预评价、建成评价和全寿命期评价。在建筑工程施工图

设计完成后，可进行预评价。在建筑竣工后，可进行建成评价。在建筑报废拆除

后，可进行全寿命期评价。

3.1.4 申请评价方应对低碳建筑进行全寿命期碳排放分析，选用适宜技术、设备

和材料，并在规划、设计、施工、运营等环节进行全过程控制，在评价时提交分

析、测试报告和相关文件。申请评价方应对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

3.1.5 评价机构应对申请方提交的分析、测试报告和相关文件进行审查，出具评

价报告，确定等级。

3.2 碳排放计量

3.2.1 建筑全寿命期碳排放分析应包含建材生产及运输、建筑建造、建筑运行及

维护、报废拆除 4个部分，各部分的碳排放分析应符合国家或地方相关标准的规

定。

3.2.2 建筑碳排放计量边界为建筑用地红线范围。当选取用地红线范围内建筑群

中的一栋楼或多功能建筑中的一部分进行计量分析时，共用的能源、资源应按建

筑面积占比分配，且分配方法在进行全寿命期碳排放分析过程中应保持一致。

3.2.3 建筑碳排放计量应优先选用初级活动数据，选用次级活动数据时，应对数

据来源进行核实。

3.2.4 低碳建筑全寿命期碳减排效果分析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

准》GB/T 50378的有关规定，运行阶段或全寿命期碳减排比例应符合国家现行

有关标准、管理规定的要求。

3.2.5 低碳建筑应定期披露建筑碳排放数据，并提出保持或改进措施。

3.3 评价与等级划分

3.3.1 低碳建筑评价指标体系应由设计与选型、施工与用材、使用与维护、拆除

与处置 4类指标构成，且每类指标均包括控制项和评分项；评价指标体系还统一

设置提高与创新作为加分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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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控制项的评定结果应为达标或不达标；评分项和加分项的评定结果应为分

值。

3.3.3 评价指标体系 4类指标各自的评分项得分Q1、Q2、Q3、Q4，应按参评建

筑的评分项实际得分值除以适用于该建筑的评分项总分值再乘以 100分计算。创

新项的附加得分QA满分为 10分。

3.3.4 低碳建筑评价的总得分可按下式进行计算，其中评价指标体系 4类指标评

分项的权重（W1~W4）应按表 3.3.5取值。

� = �1�1 + �2�2 + �3�3 + �4�4 + �� （3.3.4）
式中：Q——总得分；

Q1~Q4——分别为评价指标体系 4类指标（设计与选型、施工与用材

、使用与维护、废弃与拆除）评分项得分；

QA——创新项得分。

表 3.3.4低碳建筑分项指标权重

项目 设计与选型

�1

施工与用材

�2

使用与维护

�3

废弃与拆除

�4

预评价 0.55 0.10 0.35 -

建成评价 0.35 0.15 0.50 -

全寿命期评价 0.40 0.1 0.45 0.05

3.3.5 低碳建筑划分为银级、金级、铂金级 3个等级。

3.3.6 低碳建筑等级应按下列规定确定：

1 银级、金级、铂金级 3个等级的低碳建筑均应满足本标准全部控制项的要

求。

2 银级、金级、铂金级 3个等级的低碳建筑均应进行全装修，全装修工程质

量、选用材料及产品质量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3 当总得分分别达到 60分、70分、85分时，低碳建筑评价等级应分别为银

级、金级、铂金级。 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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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计与选型

4.1 控制项

4.1.1 建筑总体规划和平面布局应有利于通风和日照。

4.1.2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

规范》GB 55015的要求。

4.1.3 根据建筑所处区域的能源资源条件，应合理选择可再生能源利用方式。

4.1.4 建筑造形应简约、无大量装饰性构件。

4.2 评分项

4.2.1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优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

范》GB 55015的规定，评价总分值为 12分。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比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的规定提高 3%，或供暖空调

负荷降低 2%，得 6分；热工性能每再提高 2%，或供暖空调负荷每再降低 1%，

再得 2分，最高得 12分。

4.2.2 合理设置天窗、侧窗、天井等采光措施，优化室内采光，主要功能房间采

光系数满足要求的面积比例达到 60%，评价分值为 6分。

4.2.3 采取措施改善室外热环境质量，评价总分值为 8分，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

分并累计：

1 场地中处于建筑阴影区外的步道、游憩场、庭院、广场等室外活动场地设

有乔木、花架等遮阴措施的面积比例，居住建筑不低于 30%，公共建筑不低于

10%，得 4分；

2 场地中处于建筑阴影区外的机动车道，路面太阳辐射反射系数不小于 0.4
或设有遮阴面积较大的行道树的路段长度超过 70%，得 4分。

4.2.4 充分利用场地空间设置绿化，评价总分值为 12分，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

分并累计：

1 绿地率达到规划指标 105% 及以上，得 4分；

2 设置立体绿化，屋顶绿化面积不低于建筑占地面积的 30%，得 2分；外墙

绿化面积不小于可绿化墙面的 50%，得 2分；室内立体绿化面积不小于 100m2，

得 2分；

3 绿容率达到 1.0及以上，得 2分。

4.2.5 采取措施提高建筑可再生能源利用率，评价总分值为 15分。可再生能源

利用率不低于 4%，得 5分；不低于 6%，得 10分；不低于 8%，得 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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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供暖空调系统设备能效等级满足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节能评价值的要求，

评价分值为 8分。

4.2.7 采用节能型照明光源、灯具，评价总分值为 8分。主要功能房间的照明功

率密度值比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55015 规

定限值低 5%，得 4分；比限值低 10%，得 8分；

4.2.8 采用节能型电气设备，提升建筑电气系统能效，评价总分值 6分。满足下

列要求中的 3项，得 2分；满足 4项，得 4分；满足 5项，得 6分。

1 暖通空调系统所用风机、水泵的电动机效率达到现行国家标准《中小型三

相异步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18613规定的能效 2级；

2 给水排水系统水泵电动机效率达到现行国家标准《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

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18613规定的能效 2级；

3 电动汽车充电系统综合效率符合现行国家及地方标准的有关规定；

4 配电变压器能效达到现行国家标准《三相配电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

级》GB 20052规定的能效 2级；

5 三相负荷平衡分配，实现配电系统三相负荷的不平衡度小于 15%。

4.2.9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设计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智能建筑设计标准》GB50314
的要求，并采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提高建筑运行效率，

评价分值 10分。

4.2.10 采用节水型器具，评价总分值为 6分，并按下列规则评分：

1 50%以上用水器具的用水效率等级达到 1级且其他达到 2级，得 3分。

2 全部用水器具的用水效率等级达到 1级，得 6分。

4.2.11 采取措施降低装修过程材料使用量，评价总分值为 9分，并按下列规则

分别评分并累计：

1 选用工业化内装部品，评价总分值为 6分。建筑装修选用工业化内装部品

占同类部品用量比例达到 50%以上的部品种类，达到 2种，得 2分；达到 3种，

得 4分；达到 3种以上，得 6分。

2 建筑主体结构与装修工程一体化施工，得 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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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施工与用材

5.1 控制项

5.1.1 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技术方案中应包含碳排放相关内容，并制定合理的施

工过程碳排放控制目标与减碳技术措施。

5.1.2 应建立并实施以减少碳排放为目标的施工管理体系。

5.2 评分项

5.2.1 采用本地建材，施工现场 500km以内的材料占建筑材料总重量的比例不

低于 70%，评价分值为 12分。

5.2.2 选用可再循环材料或可再利用材料，评价总分值为 14分，并按下列规则

分别评分并累计：

1 可再循环材料和可再利用材料用量比例达到 10%，得 4 分；达到 12%，

得 6分；达到 14%，得 8分；

2 利废建材选用及其用量比例，按下列规则评分：

1）采用一种利废建材，其占同类建材的用量比例不低于 50%，得 4分；

2）选用二种及以上的利废建材，每一种占同类建材的用量比例均不低于

30%，得 6分。

5.2.3 选用绿色建材，并提供建材的碳足迹报告，评价总分值为 16分，并按下

列规则评分：

1 选用一种绿色建材且占同类建材应用比例不低于 60%，并提供相应的碳足

迹报告，得 10分；

2 选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绿色建材且分别占同类建材应用比例不低于 70%，并

提供相应的碳足迹报告，得 16分。

5.2.4 采用符合国家排放标准要求的工程机械和能效等级的用电设施，并通过管

理措施降低使用能耗，评价总分值为 12分，并按下列规则评分：

1 采用符合国家排放要求的工程机械和能效等级的用电设施比例不低于

75%，得 6分；

2 通过优化施工组织管理，降低工程机械和用电设施的能耗，能耗水平低于

行业平均水平 20%，得 6分。

5.2.5 施工作业区和生活区合理利用可再生能源，评价总分值为 8分，并按下列

规则评分：

1 可再生能源用量占施工作业区用能的比例达到 1%，得 4 分，达到 3%，

得 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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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可再生能源用量占施工生活区用能的比例达到 30%，得 4分，达到 60%，

得 8分。

5.2.6 采取措施提高施工过程水资源利用率，评价总分值为 8分，并按下列规则

评分并累计：

1 设置回收池，对雨水、施工用水进行收集利用，得 4分；

2 非传统水源利用量达到施工用水总量的 20%，得 4分。

5.2.7 现场办公区、生活区配置用水效率不低于二级的节水器具，评价总分值为

8分。节水器具配置比例达到 50%，得 4分，达到 100%，得 8分。

5.2.8 对建筑垃圾进行分类收集、分类堆放，提高垃圾资源化利用效率，评价总

分值为 12分，并按下列规则评分并累计：

1 建材包装物回收率达到 100%，得 6分；

2 施工废弃建材回收和再利用比例达到 30%，得 6分。

5.2.9 采取措施减少非工程实体材料用量，评价总分值为 10分，并按下列规则

评分并累计：

1 采用装配式、可回收的临时支护体系，得 3分；

2 提高临时设施重复利用率，现场办公和生活用房、围挡、临时道路、材料

加工棚、安全防护等采用可重复利用的装配式、模块化产品，得 3分；

3 现场办公和生活用房、给排水、变配电等临时设施宜与永久设施结合使用，

得 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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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使用与维护

6.1控制项

6.1.1 建筑运行能耗应满足国家现行有关标准或管理规定的要求。

6.1.2 建筑应设置能耗监测系统，并对各类能耗进行分项计量。

6.1.3 建筑外围护结构性能符合设计要求，外观良好无破损、开裂。

6.2 评分项

6.2.1 具有建筑设备管理系统，且系统功能完善，评价总分值为 15分，按下列

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 形成建筑设备的电子管理档案，主要用能设备可实现远程启停、监测、报

警、记录等功能，得 8分；

2 系统数据与其他运行管理系统共用，提高建筑使用效率，得 7分。

6.2.2 建筑空调系统采取节能运行策略，评价总分值为 12分，按下列规则分别

评分并累计：

1 可根据室外天气条件，利用自然通风或增大系统新风比，减少制冷设备运

行时间，得 6分；

2 可根据系统负荷变化，及时调整投入运行的机组台数和相关运行参数，得

6分。

6.2.3 制定清洁养护制度，定期对空调系统进行检查、清洗，评价分值为 8分。

6.2.4 照明系统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50034的规

定，采用节能控制措施，并具备自动调节功能，评价总分值为 10分，按下列规

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 公共区域照明系统具有分区、定时、感应等节能控制措施，得 5分。

2 主要功能房间可根据天然采光水平、场景需求自动调节照度，得 5分。

6.2.5 建筑设有多台电梯时，采用并联设置和群控管理，得 5分。

6.2.6 采取措施提高可再生能源系统利用，评价总分值为 12分，并按下列规则

分别评分并累计：

1 可再生能源系统同常规能源系统并联运行时，优先运行可再生能源系统，

得 4分；

2 设置可再生能源运行管理系统，并保持可再生能源系统稳定运行，得 4
分；

3 定期开展可再生能源利用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优化运行管理，得 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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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7 对建筑构件、设备、设施进行定期维护，评价总分值为 16分，并按下列

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 定期检查建筑外围护结构保温系统，对破损、漏水、积水部位及时进行维

修，得 4分；

2 定期检查门窗系统，及时更换老化、损坏的密封胶条、五金件及其他部件，

得 4分；

3 进行维护、维修、翻新、改造时优先选用本地生产的建筑材料，得 4分；

4 定期校验传感器、执行器、控制器以及信息传输网络，对各类监控系统进

行检修、维护，得 4分。

6.2.8 对景观绿化进行定期养护，在确保景观效果和功能的基础上，替换或补种

乡土植物，得 6分。

6.2.9 制订并实施低碳物业管理制度，具备低碳专项管理功能，评价总分值为 6
分，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 针对建筑特点，编制低碳运行管理手册，并对建筑使用者进行宣讲，得 2
分；

2 应用信息化手段进行物业管理，建筑工程、设施、设备、能耗、碳排放量

等相关运行数据和管理维护资料进行记录和留存，得 2分；

3 定期对建筑运行数据进行同比和环比分析，必要时开展用能系统调试，得

1分；

4 对建筑的运行数据进行信息公示，得 1分。

6.2.10 定期进行能源审计，实现按月、季、年生成能源审计报告，得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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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拆除与处置

7.1 控制项

7.1.1 建筑拆除工程，应采用低噪音、低能耗、低污染且利于建筑垃圾资源化利

用的绿色拆除方法、拆除工艺和拆除装备，应制定全面、详细的拆解方案，不应

采用破坏性拆除方式，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应避免对所拆除构件造成破坏。

7.1.2 拆除产生的垃圾和废弃建材应分类收集，合理消纳。有毒有害废弃物应

100%分类存放，合规处理。

7.2 评分项

7.2.1 通过比对各拆除方案的施工碳排放量，选用兼顾经济和低碳的拆除方案，

评价分值为 30分。

7.2.2 拆除前对建筑物中石膏板、废弃家具等内含有的有害物质或轻物质进行分

选、分级清理，评价分值为 20分。

7.2.3 合理选用建筑拆解方式，对装配式、多层砖混等回收价值高的建筑结构，

采用人工机械协同方式，实现建筑材料回收利用，评价分值为 15分。

7.2.4 合理安排拆解施工作业平面布置，提高分类运输效率，设置金属类、无机

非金属类、其他类建筑垃圾分类堆放区，评价分值为 15分。

7.2.5 拆除工程中施工活动及能源消耗记录完整，评价分值为 10分。

7.2.6 编制建筑垃圾消纳方案，减少填埋，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消纳率应达到

50%，得 5分，达到 100％，得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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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创 新

8.1.1 设计方案具有原始创新性，借鉴和传承传统建筑绿色理念，并具有显著减

碳效果。

8.1.2 进行建筑碳排放管理，实现碳中和，评价总分值 2分，并按下列规则分别

评分并累计：

1 从被动式设计、高效设备系统和可再生能源利用等方面对建筑运行阶段开

展减碳优化，实现建筑运行阶段的碳中和，得 1分。

2 从设计与选型、施工与用材、使用与维护、拆除与处置等方面对建筑全寿

命期开展减碳优化，实现建筑全寿命期碳中和，得 1分。

8.1.3 使用固碳建材，应用比例不低于 30%，评价分值为 1分。

8.1.4 获得绿色建筑星级认证，评价总分值为 3分，获得一星级认证，得 1分；

获得二星级认证，得 2分；获得三星级认证，得 3分。

8.1.5 结合建筑太阳能光伏系统，合理设置储能设施，提高可再生能源电力替代

率，评价总分值为 2 分。建筑可再生能源电力替代率达到 15%，得 1 分，达到

20%，得 2分。

8.1.6 在设置建筑能耗监测系统的基础上，增设碳排放实时监测系统，实现能耗

与碳排放的协同监测，并具备展示功能，评价总分值为 2分，并按下列规则分别

评分并累计：

1 建筑碳排放监测系统具备分级、分项统计和展示功能，得 1分；

2 建筑碳排放监测结果采用动态碳标识等方式进行公开展示，得 1分。

8.1.7 采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 BIM 技术，实现智慧运维，建筑运行能耗降

低比例不小于 10%，评价分值为 2分。

8.1.8 采用与工程立项和施工全过程、全专业协同的一体化设计，评价分值为 1
分。

8.1.9 采用装配式建造模式，且装配率按照现行国家标准《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

GB/T 51129计算不低于 50%，评价分值为 1分。

8.1.10 采用节约能源资源、降低碳排放的其他创新，并有明显效益，评价分值

为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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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 ，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 ，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 ，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可采用“可”。

2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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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 50378

2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

3 《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18613

4 《三相配电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20052

5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GB 50314

6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50034

7 《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GB/T5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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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低碳建筑评价分为预评价、建成评价和全寿命期评价。在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完成后，可进行预评
	3.1.4  申请评价方应对低碳建筑进行全寿命期碳排放分析，选用适宜技术、设备和材料，并在规划、设计
	3.1.5  评价机构应对申请方提交的分析、测试报告和相关文件进行审查，出具评价报告，确定等级。

	3.2  碳排放计量
	3.2.1  建筑全寿命期碳排放分析应包含建材生产及运输、建筑建造、建筑运行及维护、报废拆除4个部分
	3.2.2  建筑碳排放计量边界为建筑用地红线范围。当选取用地红线范围内建筑群中的一栋楼或多功能建筑
	3.2.3  建筑碳排放计量应优先选用初级活动数据，选用次级活动数据时，应对数据来源进行核实。
	3.2.4  低碳建筑全寿命期碳减排效果分析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
	3.2.5  低碳建筑应定期披露建筑碳排放数据，并提出保持或改进措施。

	3.3  评价与等级划分
	3.3.1  低碳建筑评价指标体系应由设计与选型、施工与用材、使用与维护、拆除与处置4类指标构成，且
	3.3.2  控制项的评定结果应为达标或不达标；评分项和加分项的评定结果应为分值。
	3.3.3  评价指标体系4类指标各自的评分项得分�Q�1�、�Q�2�、�Q�3�、�Q�4�，应
	3.3.4  低碳建筑评价的总得分可按下式进行计算，其中评价指标体系4类指标评分项的权重（�W�1�
	3.3.5  低碳建筑划分为银级、金级、铂金级3个等级。
	3.3.6  低碳建筑等级应按下列规定确定：


	4 设计与选型
	4.1  控制项
	4.1.1  建筑总体规划和平面布局应有利于通风和日照。
	4.1.2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
	4.1.3  根据建筑所处区域的能源资源条件，应合理选择可再生能源利用方式。
	4.1.4  建筑造形应简约、无大量装饰性构件。

	4.2  评分项
	4.2.1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优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的
	4.2.2  合理设置天窗、侧窗、天井等采光措施，优化室内采光，主要功能房间采光系数满足要求的面积比
	4.2.3  采取措施改善室外热环境质量，评价总分值为8分，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4.2.4  充分利用场地空间设置绿化，评价总分值为12分，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4.2.5  采取措施提高建筑可再生能源利用率，评价总分值为15分。可再生能源利用率不低于4%，得5
	4.2.6  供暖空调系统设备能效等级满足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节能评价值的要求，评价分值为8分。
	4.2.7  采用节能型照明光源、灯具，评价总分值为8分。主要功能房间的照明功率密度值比现行国家标准
	4.2.8  采用节能型电气设备，提升建筑电气系统能效，评价总分值6分。满足下列要求中的3项，得2分
	4.2.9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设计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智能建筑设计标准》GB50314的要求，并采用物
	4.2.10  采用节水型器具，评价总分值为6分，并按下列规则评分：
	4.2.11  采取措施降低装修过程材料使用量，评价总分值为9分，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5施工与用材
	5.1 控制项
	5.1.1  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技术方案中应包含碳排放相关内容，并制定合理的施工过程碳排放控制目标与
	5.1.2  应建立并实施以减少碳排放为目标的施工管理体系。

	5.2 评分项
	5.2.1  采用本地建材，施工现场500km以内的材料占建筑材料总重量的比例不低于70%，评价分值
	5.2.2  选用可再循环材料或可再利用材料，评价总分值为14分，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2 利废建材选用及其用量比例，按下列规则评分：
	5.2.3  选用绿色建材，并提供建材的碳足迹报告，评价总分值为16分，并按下列规则评分：
	5.2.4  采用符合国家排放标准要求的工程机械和能效等级的用电设施，并通过管理措施降低使用能耗，评
	5.2.5  施工作业区和生活区合理利用可再生能源，评价总分值为8分，并按下列规则评分：
	5.2.6  采取措施提高施工过程水资源利用率，评价总分值为8分，并按下列规则评分并累计：
	5.2.7  现场办公区、生活区配置用水效率不低于二级的节水器具，评价总分值为8分。节水器具配置比例
	5.2.8  对建筑垃圾进行分类收集、分类堆放，提高垃圾资源化利用效率，评价总分值为12分，并按下列
	5.2.9  采取措施减少非工程实体材料用量，评价总分值为10分，并按下列规则评分并累计：

	6使用与维护
	6.1控制项
	6.1.1  建筑运行能耗应满足国家现行有关标准或管理规定的要求。
	6.1.2  建筑应设置能耗监测系统，并对各类能耗进行分项计量。
	6.1.3  建筑外围护结构性能符合设计要求，外观良好无破损、开裂。

	6.2  评分项
	6.2.1  具有建筑设备管理系统，且系统功能完善，评价总分值为15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6.2.2  建筑空调系统采取节能运行策略，评价总分值为12分，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6.2.3  制定清洁养护制度，定期对空调系统进行检查、清洗，评价分值为8分。
	6.2.4  照明系统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50034的规定，采用节能控制
	6.2.5  建筑设有多台电梯时，采用并联设置和群控管理，得5分。
	6.2.6  采取措施提高可再生能源系统利用，评价总分值为12分，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6.2.7  对建筑构件、设备、设施进行定期维护，评价总分值为16分，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6.2.8  对景观绿化进行定期养护，在确保景观效果和功能的基础上，替换或补种乡土植物，得6分。
	6.2.9  制订并实施低碳物业管理制度，具备低碳专项管理功能，评价总分值为6分，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


	4 对建筑的运行数据进行信息公示，得1分。
	6.2.10  定期进行能源审计，实现按月、季、年生成能源审计报告，得10分。

	7  拆除与处置
	7.1  控制项
	7.1.1  建筑拆除工程，应采用低噪音、低能耗、低污染且利于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的绿色拆除方法、拆除
	7.1.2  拆除产生的垃圾和废弃建材应分类收集，合理消纳。有毒有害废弃物应100%分类存放，合规处

	7.2  评分项
	7.2.1  通过比对各拆除方案的施工碳排放量，选用兼顾经济和低碳的拆除方案，评价分值为30分。
	7.2.2  拆除前对建筑物中石膏板、废弃家具等内含有的有害物质或轻物质进行分选、分级清理，评价分值
	7.2.3  合理选用建筑拆解方式，对装配式、多层砖混等回收价值高的建筑结构，采用人工机械协同方式，
	7.2.4  合理安排拆解施工作业平面布置，提高分类运输效率，设置金属类、无机非金属类、其他类建筑垃
	7.2.5  拆除工程中施工活动及能源消耗记录完整，评价分值为10分。
	7.2.6  编制建筑垃圾消纳方案，减少填埋，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消纳率应达到50%，得5分，达到10


	8  创    新
	8.1.1  设计方案具有原始创新性，借鉴和传承传统建筑绿色理念，并具有显著减碳效果。
	8.1.2  进行建筑碳排放管理，实现碳中和，评价总分值2分，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8.1.3  使用固碳建材，应用比例不低于30%，评价分值为1分。
	8.1.4  获得绿色建筑星级认证，评价总分值为3分，获得一星级认证，得1分；获得二星级认证，得2分
	8.1.5  结合建筑太阳能光伏系统，合理设置储能设施，提高可再生能源电力替代率，评价总分值为2分。
	8.1.6  在设置建筑能耗监测系统的基础上，增设碳排放实时监测系统，实现能耗与碳排放的协同监测，并
	8.1.7  采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BIM技术，实现智慧运维，建筑运行能耗降低比例不小于10%，评
	8.1.8  采用与工程立项和施工全过程、全专业协同的一体化设计，评价分值为1分。
	8.1.9  采用装配式建造模式，且装配率按照现行国家标准《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GB/T 51129
	8.1.10  采用节约能源资源、降低碳排放的其他创新，并有明显效益，评价分值为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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